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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著 

 

疫情期間不可出國？： 

論勞工工作外行為義務之根據與限制* 

張義德** 

<摘要> 

雖然勞工在勞動契約中的主給付義務為勞務提供義務，不過一般認為除

此之外，也負有其他附隨義務以促進契約目的之達成。然而，在疫情期間，

雇主為避免勞工遭受感染以致影響其企業之經營而採取了諸如要求勞工不

可出國等防疫措施，但這些措施同時也增加勞工工作外行為義務而屬勞動條

件之不利益變更。 

然而，雇主之所以可採取這些措施的根據為何？又應受到如何之限制？

對此雖有深入研究之必要性及迫切性，但我國目前具全面性而完整地先行研

究並不多見。是以，本文擬先檢視我國目前對於賦予勞工工作外行為義務之

各途徑，包括了以訂定或修正工作規則、於勞動契約中約定或增補、行使指

揮命令權及透過作為附隨義務之內容而約定或導出之根據以及相關的限制，

分析我國對於作為勞動契約基礎理論之勞工義務內容、對於雇主權限的限制

以及勞動條件之變更問題等相關的法制作為本研究之基礎。其次，由於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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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勞動法制與日本具有高度類似性，故本文欲以日本法對於上述途徑及其限

制所累積的學說及實務發展作為比較之對象，加以分析及檢討以作為我國法

的借鏡。最後，再進一步分析在我國法中採取相關措施時所應注意之處並提

出相關之建議，期盼能在疫情肆虐的當下尋求平衡勞資雙方利益之處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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